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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过程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于 !""# 年 $ 月

对重庆正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通公司"针对四川华蜀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蜀公司"注册商标#头包西灵 %&’()&*+,+-$提出的撤销申请%作出

商标撤销决定& 华蜀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一审判决维

持商评委的决定& 华蜀公司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商评委

的决定和一审判决& 正通公司和商评委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案件要点

./ 销售代理是否属于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人()

!/ 法定代理关系的成立&

$/ 被代理人的商品名称是否因代理人在与被代理人合作关系存续期间的

宣传*使用等行为而改变归属)

基本案情

正通公司向重庆市农业局申请并获准生产销售通用名称为+注射用复方青

霉素钾01 型2(*商品名称为#头孢西林粉针(的兽药产品& 该药品的标签式样中%

重庆正通药业有限公司等诉四川华蜀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再审案

案号3 !!""4"行提字第! 号

判决日期,!""4 年 5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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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头孢西林"使用了特殊字体和字号并处于标签中的显著位置#

随后正通公司与华蜀公司签订了专销!头孢西林"产品的$专销协议书%&约

定’正通公司将!头孢西林"粉针产品授权华蜀公司在全国区域内专销&正通公

司不得销售该产品&华蜀公司不得生产该产品(若出现!头孢西林"被注册或其

他知识产权问题&由华蜀公司负责#

在双方合作期间生产的产品包装上&!头孢西林"四字被以特殊字体使用在

显著位置&且字号明显大于其他文字#在该产品包装上标明’四川省隆昌华蜀动

物药业有限公司开发&重庆正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制造(产品包装上使用了注

册商标!华蜀"#

合作期间&华蜀公司向国家商标局提出!头包西灵 !"#$%"&’(’)"的商标注册

申请&该商标于 *++, 年 * 月被核准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为华蜀公司#

*++, 年 - 月&正通公司和华蜀公司书面终止!头孢西林"等产品合作&约定

正通公司此后不得再生产印有!华蜀"标识的原图案的产品&华蜀公司也不得生

产加工印有正通公司生产及其批文标示的产品#

*++, 年 . 月&正通公司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撤销商标的申请# *++/ 年 .

月&商标评审委员以违反$商标法%第十五条为由作出商标撤销决定#

一审法院维持商评委的决定&认为&!头孢西林"是由正通公司自行确定和

首先取得的商品名称&并且始终被以突出的字形和字体使用在产品标签或包装

的显著位置&客观上起到了商标所具有的昭示商品来源的引导作用&应当被视

为正通公司实际使用的未注册商标# 争议商标与正通公司的商品名称!头孢西

林"的两组文字已构成近似# 正通公司与华蜀公司之间形成了销售代理的法律

关系#华蜀公司擅自将与正通公司未注册商标相近似的争议商标进行注册的行

为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审法院认为&正通公司虽然在先取得!头孢西林"商品名称&但该商品名

称的实际使用者为华蜀公司&故!头孢西林"应当被视为华蜀公司的未注册商

标# 虽然争议商标与商品名称!头孢西林"的两组文字近似&但华蜀公司通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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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使用!头孢西林"商品名称#使该商品名称商标化#其申请商标的行为不违反

法律法规的规定$%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人为办理商标注册等商标事宜

的商标代理人$ 华蜀公司与正通公司是生产销售合作关系#不属于%商标法&第

十五条规定的情形$

正通公司和商评委再审申请称#%商标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代理人"#不

限于商标注册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还包括经销商$ !头孢西林"作为正通公司

单方在先取得的专用商品名# 并经正通公司在生产的兽药产品上进行突出使

用#已构成正通公司实际使用的未注册商标$

适用法律

%商标法&第十五条’!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

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

并禁止使用$ "

要点分析

!!关于%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人"

%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代理人"#可以通过该条规定的立法过程(立法意

图以及参照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等确定其含义$

根据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王众孚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正案)草案*#

的说明&# 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既是为了履行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规定的条

约义务#又是为了禁止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恶意注册他人商标的行为$ 巴黎公约

第六条之七第)!*项规定#!如果本联盟一个国家的商标所有人的代理人或者代

表人#未经该所有人授权而以自己的名义向本联盟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申请

该商标的注册#该所有人有权反对所申请的注册或要求取消注册"$据该条约的

权威性注释(有关成员国的通常做法和我国相关行政执法的一贯态度#巴黎公

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 商标权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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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第六条之七的!代理人"和!代表人"应当作广义的解释#包括总经销$总代理

等特殊销售关系意义上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

根据上述立法过程$立法意图$巴黎公约的规定#为制止因特殊经销关系而

知悉或使用他人商标的销售代理人或代表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抢注他人注册

商标的行为#&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人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只限于商

标注册等事宜的商标代理人$代表人#还包括总经销(独家经销)$总代理(独家

代理)等特殊销售代理关系意义上的代理人$代表人%

!!关于正通公司与华蜀公司是否存在代理关系

正通公司与华蜀公司的市场交易关系是由双方订立的&专销协议书’确立

的% 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关系#不仅要

根据该协议的名称#更要根据其内容的法律属性% 该协议是关于!头孢西林"粉

针产品的生产销售$但以销售为主要内容的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正通公司将

*头孢西林+粉针产品授权华蜀公司在全国区域内专销#正通公司不得销售该产

品#华蜀公司不得生产该产品"#据此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相当于独家销售性

质的专销关系#华蜀公司据此获得了独家销售资格#可以认定属于&商标法’第

十五条规定意义上的代理人%

"!关于!头孢西林"商品名称的归属

本案争议的!头孢西林"商品名称是正通公司通过行政审批而原始取得的

特有药品名称%正通公司与华蜀公司签订的&专销协议书’只是约定了华蜀公司

可共同使用!头孢西林"商品名称#华蜀公司宣传$使用该商品名称的行为只是

履行协议约定的行为%&专销协议书’关于!协议期满或提前结束协议#正通公司

继续生产销售该产品#取消华蜀公司的专销权#但不得继续使用*华蜀+商标"的

约定#以及双方终止!头孢西林"等产品合作时关于!华蜀公司不得生产加工印

有正通公司生产及其批文标示等的以上产品"的约定表明#双方终止合作关系

后#包括!头孢西林"商品名称在内的批文标志仍归正通公司享有% 华蜀公司在

合作期间的使用$宣传促销等行为虽然曾在客观上强化了!头孢西林"商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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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识作用!或者"#头孢西林$商品名称在客观上起到的商标所具有的昭示商

品来源的功能系华蜀公司的突出宣传%销售等使用行为的结果&!但华蜀公司也

因此获得了合同上的对价’这种按照约定的使用行为本质上可以视为正通公司

的特殊使用行为!由此形成的事实状态并不当然改变该争议商品名称的权利归

属!也即华蜀公司按照约定实际使用该商标的行为!不属于改变其商品名称权

属的法律事实( 因此!本案争议的"头孢西林&商品名称不因华蜀公司在双方合

作关系存续期间的宣传%使用等行为而改变归属!在双方合作关系终止后仍归

属于正通公司(

判决要点

!" )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人&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只限于接受商

标注册等事宜的商标代理人+代表人!还包括总经销%总代理等特殊销售关系意

义上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

#" 正通公司与华蜀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

$" 原属于正通公司的"头孢西林&商品名称!不因华蜀公司在双方合作关系

存续期间的宣传%使用等行为而改变归属!在双方合作关系终止后仍归属于正

通公司(

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 商标权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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